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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况 

1.1 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的目的与意义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规定，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的，应当开展拟征收土地

现状调查，为保障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

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知情权、参与权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

征收土地的法定程序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

调查工作。 

   土地现状调查是土地资源调查中最为基础的工作，从时间次

序上居于首位，土地现状调查核实被征地块的信息，是开展下

一步工作的前提，对拟征收土地现状的全国统计和分析，编写

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。 

1.2 主要任务与内容 

土地现状调查的主要任务与内容： 

（1）根据拟征收土地的相关材料，充分利用最新的土地利

用现状调查成果进行分析，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，制定土

地现状调查工作方案和技术路线。 

（2）组织开展实地调查。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被征地的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拟

征收土地的现状进行实地调查。 

调查内容包括：拟征收土地利用现状、权属、面积，以及

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等的权属、种类、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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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信息。调查结果须经拟征收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权利人签字认

可，如对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有异议的，征收土地实施单位应当

及时复核，并根据复核结果进行修改。 

（3）根据实地调查，编制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。 

1.3 拟征收土地概况 

1.3.1 拟征收土地调查对象 

   拟征收土地调查对象为：楚雄市 2020 年度第四批城市（镇）

建设项目用地，涉及调查面积 2.1068 公顷。 

1.3.2 拟征收土地用途 

   土地用途：交通运输用地。 

1.3.3 拟征收土地概况 

（1）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

   楚雄市 2020 年度第四批城市（镇）建设项目用地涉及鹿城

镇彝海社区上王居民小组和下王居民小组，共计涉及 1 个镇 1

个社区 2 个居民小组。 

（2）人口概况 

   楚雄市 2020 年度第四批城市（镇）建设项目用地涉及 1 个

镇 1 个社区 2 个居民小组共计 55 户 281 人，其中：鹿城镇彝海

社区上王居民小组 24 户 124 人、下王居民小组 31 户 157 人。 

（3）社会经济概况 

2019 年，楚雄市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坚持稳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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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共克时艰，全面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重

点产业发展跃上新台阶。据统计，2019 年全市重点产业实现增

加值 356.26 亿元，按可比价计算，增长 9.1%，占地区生产总值

（GDP）比重达 77.3%。在重点产业发展进程中，文化旅游业和

建筑建材业成为新亮点，分别增长 20.7%和 17.9%，生物医药业、

装备制造业和能源冶金化工业紧随其后，分别增长 10.5%、10.2%

和 10%。 

2019 年末，楚雄市户籍总人口 540632 人，比上年增加 4646

人，增长 0.9%，其中：乡村人口 275975 人，占户籍总人口的

51%；城镇人口 264657 人，占户籍总人口的 49%。按户籍人口

计算的城镇化率为 49%，比上年提高 0.8 个百分点。年内出生人

口 6497 人，出生率为 12.02‰；死亡人口 4014 人，死亡率为

7.42‰，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4.6‰。从人口结构上看，男女

性别比（以女性为 100 计算）为 102.2，性别比比上年略有下降。

年末，辖区户籍地共居住有 45 个民族。户籍总人口中的少数民

族人口为 138900 人，增长 5.8%，占户籍总人口的 25.7%，其中:

彝族人口 117557 人，增长 1.7%，占户籍总人口的 21.7%，占少

数民族人口的 84.6%。 

楚雄市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35193 人，同比下降 4.8%；从业

人员工资总额 81351 万元，同比增长 2.5%，从业人员平均工资

23168 元，同比增长 7.2%，劳动报酬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。 

1.3.4 土地利用现状概况 

   本次拟征收的楚雄市2020年度第四批城市(镇)建设项目用地

面积 2.1068 公顷，其中农用地为 2.0311 公顷（耕地 0 公顷，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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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农田 0 公顷，其中坝子耕地 0 公顷，园地 0 公顷,其中坝子

园地 0 公顷,林地 1.9424 公顷，其中坝子林地 0 公顷，其它农用

地 0.0887 公顷，其中坝子其它农用地面积 0 公顷），建设用地

0.0757 公顷（其中坝子面积 0 公顷），未利用地 0 公顷（其中坝

子面积 0 公顷）。 

按权属和地类分：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 2.0311 公顷（耕地 0 公

顷，坝子耕地 0 公顷，园地 0 公顷,坝子园地 0 公顷,林地 1.9424

公顷，坝子林地 0 公顷，其它农用地 0.0887 公顷，坝子其它农

用地 0 公顷）、建设用地 0.0757 公顷（坝子 0 公顷），未利用地

0 公顷（坝子 0 公顷），地类和面积准确。 

2 土地现状调查工作要求 

2.1 工作依据 

 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 

 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； 

 （3）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》(国发〔2004〕

28 号)； 

 （4）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1 号）； 

 （5）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(2004 年国土资源部令第 22 号)； 

 （6）《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》（1999 年国土资源部第 3

号）； 

 （7）《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》TD/T 1014-2007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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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8）《云南省土地勘测定界实施细则》（2016 版）。 

2.2 工作原则 

（1）统筹部署原则 

成立领导小组或办公室，全面统筹部署征收土地工作，协

调征收土地工作中的问题，负责土地现状调查工作的具体组织

和协调。 

（2）实事求是原则 

土地现状调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不得弄虚作假，

调查成果应真实反映土地现状，为政府决策和保障被征地的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

提供可靠的数据。 

（3）调查成果确认原则 

土地现状调查成果需拟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

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签字确认，保障被征地的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及其成员、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知情权、参

与权。 

3 组织与管理 

3.1 组织与管理机构 

（1）项目调查小组 

为保证楚雄市 2020 年度第四批城市（镇）建设项目用地土

地现状调查工作顺利开展，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并按时保质保量

完成，我市专门成立了土地现状调查小组，并设立不同工作组。 

主要职责：决定项目生产的政策措施和总体策划；负责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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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生产项目的组织和管理，对项目的进度、质量、成果等进行

监控；全面协调各项工作。 

（2）设立工作组 

组协调组：沟通和协调工作。 

主要职责：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和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及其成员、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拟征收土地的现

状进行实地调查。 

外业调查组：负责外业调查工作 

主要职责：负责本项目土地权属、地类、面积、以及农村

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等的权属、种类、数量等信

息调查。外业调查组由外业调查人员组成。 

内业资料整理组：负责外业资料汇总、整理及报告编制相

关工作。 

主要职责：负责对本项目外业调查数据的汇总和整理，根

据实地调查，结合勘测定界报告编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。内业

资料整理由相关技术人员组成。 

质量检验组：负责质量控制及质量管理。 

主要职责：对项目实施各阶段的成果按照质量管理体系标

准进行监督检查。质量检验组由质检处相关人员组成。 

3.2 人员投入情况 

根据项目工作计划安排及调查任务内容，共投入人员 12 人。

外业调查人员 6 人，分为两个小组，每组 3 人，内业数据处理 2

人，质检 2 个，组织沟通协调 2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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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时间及成果 

4.1 调查时间 

开展现状调查时间：2020 年 7 月 14 日至 2020 年 7 月 19 日 

4.2 土地现状调查成果 

（1）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简述 

此次拟征收集体土地位于楚雄市鹿城镇彝海社区上王居民

小组，共计 1 个地块。用地面积 2.1068 公顷（31.60 亩），拟作

为交通运输用地。 

（2）调查附表 

1.拟用地土地利用现状情况调查表（详见附件 1）； 

2.拟征收土地权属情况汇总表（详见附件 2）； 

3.拟征收土地现状及地上附着物调查确认表（详见附件 3）。 

（3）附图 

1.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（详见附图 1）； 

2. 拟征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（详见附图 2）； 

3. 拟征收土地利用现状图（详见附图 3）。 

（4）附件 

实地调查的照片及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 

（5）电子数据内容 

电子数据包括:矢量数据（拟征收土地范围）、栅格数据、文本数

据、附件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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